保密承诺书

致：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GoBack]为参与贵单位组织的“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硬件设施运行维护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公开询价，并确保在项目询价及后续可能发生的服务过程中接触、知悉的贵单位信息得到严格保密，本单位（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如下：
一、保密信息范围
本承诺书所称“保密信息”，是指本单位在参与本项目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勘查、技术交流、文件递交、谈判、合同履行等环节），以任何方式从贵单位或贵单位工作人员处直接或间接获取、知悉的，未被公众所知悉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技术信息：网络拓扑图、系统架构、设备配置、软件源代码、数据库结构、技术方案、运维流程、安全策略、漏洞信息等。
经营信息：案件信息、内部管理流程、人事信息、财务数据、工作计划、决策信息等。
本项目相关信息：贵单位提供的项目背景资料、技术要求、询价文件内容、评审细节以及其他供应商的报价信息等。
其他一旦公开可能损害贵单位利益或国家利益的信息，无论其是否被明确标识为“保密”。
二、保密义务
本单位将采取一切必要的保密措施，确保保密信息不被泄露、披露、使用或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目的。
除为完成本项目所必需且直接参与的本单位项目团队成员外，不向任何第三方（包括单位内部无关人员、个人或其他组织）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本单位承诺，将保密信息的知悉范围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确保所有接触保密信息的员工、顾问及其他相关人员均已了解并同意接受本承诺书条款的约束。
若根据法律规定或司法/行政程序要求，本单位必须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本单位将立即通知贵单位，并尽最大努力协助贵单位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
三、保密期限
本保密义务的期限为永久，不因本项目询价过程的结束或服务合同（如签订）的终止而终止。只要该信息未成为公开信息，本单位的保密义务将持续有效。
四、违约责任
如本单位违反本承诺书项下的任何规定，贵单位有权立即取消本单位参与本项目的资格，且本单位无条件同意承担由此给贵单位造成的全部损失。
若本单位有幸中选，但在合同履行期间或之后违反保密义务，除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贵单位还有权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并追究本单位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赔偿、刑事责任等）。
五、承诺生效
本承诺书一经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即具法律效力，对本单位构成一项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日期：    年   月   日   
